

泉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
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先进制造业
企业名单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工信（工信科技、工信商务）局，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科经局：
[bookmark: _GoBack]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4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2023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名单制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工信厅财函〔2023〕267号）、《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2023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名单申报工作的通知》（闽工信函运行〔2023〕501号）要求，为做好2023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名单申报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允许先进制造业企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先进制造业企业是指高新技术企业（含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中的制造业一般纳税人，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按照《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32号）规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2、 进入名单的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企业为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http://www.innocom.gov.cn/）上填报的“所属行业”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制造业”门类（C门类）；（二）2023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企业从事制造业业务相应发生的销售额合计占全部销售额比重50%（不含）以上。
三、申请列入名单的企业应于2023年10月12日前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根据提示进入相应模块进行申报，生成纸质文件并加盖公章后报各县（市、区）工信部门。各地工信部门初核汇总后，于10月14日前将企业名单（样式见附件1）和企业申报文件报送市工信局。申报企业可于10月17日后从信息填报系统中查询相关情况，在当期一并计提前期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未及时申报企业后续可继续申报，各地工信部门于每月25日前将企业名单和企业申报文件报送市工信局。
四、2023年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申请列入名单的，应于2024年3月31日前根据本通知第二条要求提交补充申报，由各地工信部门于2024年4月5日前将补充名单和企业申报文件报送省工信厅。补充申报企业可于2024年4月10日后从信息填报系统中查询相关情况，在当期一并计提前期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
五、各地在初核汇总名单时，应在符合政策规定的前提下，着力支持但不限于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内企业等。
六、名单采取“真实发生、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申请方式，企业对所提供材料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各地工信部门会同科技、财政、税务部门，对名单内企业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如发现存在不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形成不再享受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名单（样式见附件2），于当月25日前报送市工信局，经审定后名单内企业自不符合政策条件之月起不再享受政策。
联 系 人：郭垚宏      联系电话：28382827
电子邮箱:qzjwyxk@126.com

附件: 1.2023年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先进制造业企业名单
2.不再享受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名单

泉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3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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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先进制造业企业名单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设立非法人分支机构
	如是，各分支机构的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2
	
	
	
	

	3
	
	
	
	

	……
	
	
	
	



附件2

不再享受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名单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再享受政策
原因①
	不再享受政策
时间②
	是否设立非法人分支机构

	1
	
	
	
	
	

	2
	
	
	
	
	

	......
	
	
	
	
	


注：①不再享受政策的原因包括：A.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B.其他情况（须注明具体原因）。
         ②不再享受政策时间为企业不符合政策支持条件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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